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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若警務人員因此而濫權查詢一般人個資，反而是濫用公權力，更破壞法律保護人民之基

本原則。 

三、會不斷發生這樣侵害民眾權益的情事，顯然是部分警務人員之法治觀念薄弱，同時也可看

出主管機關在相關規定仍有疏失，以致無法確實發現類似情形。本席以為，應加強對員警

之法治教育，並強化現有稽核管理制度，強化管理以制止相關人員濫查個資之行為，建立

合法程序之之公權力行使，以重建民眾對警政機關之信心。 

（一二一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我國網路基礎建設遲緩，導致網路速

度明顯落後各國，為推動台灣成為寬頻島之政策目標，政府

應正視基礎設施的開放及平台傳輸業者與內容提供者整合的

問題，積極調整管制架構，以適應新的產業生態鏈，才能讓

業者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，有充分誘因加速網路建設，提升

國民數位能力，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，由於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快速發展，台灣行動上網用戶大增，由民國 95 年 3 月

的 173 萬 7,766 用戶遽增到今年 3 月達 2,133 萬 2,343 用戶，然而通信業者在行動網路建設

卻相對遲緩，以 3G 基地台為例，95 年 3 月為 5,566 個基地台，到今年 3 月僅成長至 1 萬

3,105 個基地台，使行動上網速度下降。 

二、根據全球最大的 CDN 服務商美國 Akamai 公司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，民國 100 年第 4 季全

球平均網速排名，台灣互聯網平均連接速度 3.7Mbps，遠遠落後於南韓、日本、香港、美國

、新加坡之後，排名第 43 名，和韓國的 17.5Mbps 相比，需要花 4 倍的時間，網路明顯龜

速。 

三、再就網路電信費率，依據消基會在年初比對台灣與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（OECD）旗下 34

個會員國資料顯示，台灣上網費用高居第二，在亞洲國家當中，台灣電信費率 361 元/ Mbps

，高於周邊國家地區，收費比日本貴 35 倍，比香港貴了 1 到 5 倍，比中國貴了 2.7 倍到 7

倍，比新加坡貴了 3.4 倍。 

四、針對網路高費率問題，行政院國家通訊委員會固已明確要求業者應逐年調降上網費用，然

而消費者更在意的是網路速率的問題，根據行政院「數位匯流發展方案」規劃，在 104 年

要達成「80%家戶可接取 100Mbps 有線寬頻網路」之指標，然而按現階段台灣網路基礎建

設，要在 104 年達成目標顯非易事，再者，數位產業生態鏈係由內容、平台與載具（如

smart phone 或數位機上盒）三者環環相扣、相互結合而構成，政府政府應正視基礎設施的

開放及平台傳輸業者與內容提供者整合的問題，積極調整管制架構，以適應新的產業生態



 

 
12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2 期 院會紀錄

鏈，才能讓業者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，有充分誘因加速網路建設，從而帶動國民數位能力

提升，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。 

（一二二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婦產科糾紛頻傳，引發醫師人力荒，

為此，衛生署特於 100 年底提出生育救濟計畫，擬編列生育

風險處理預算，由社會共同承擔婦女生產風險，以避免不必

要之醫病緊張，然而計畫卻至今遲遲未獲行政院核定，為讓

台灣婦女於生產過程中受不可預期性之傷害時，得獲得適度

的補償，以避免不必要之醫療糾紛及訴訟，應儘速推動生育

救濟制度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生產過程有難以遇期的風險，然因醫病間認知上的差距，孕婦若因生產併發症不幸傷亡，

家屬悲傷無處宣洩，往往將所有責任歸咎醫師，產科醫師動輒被告，即使檢方不起訴，卻

已傷害醫師個人名譽，造成整個婦產科醫療生態嚴重扭曲，醫界新血為避免紛爭不願投入

，現在不僅婦產科住院醫師負成長，主治醫師也缺人，據查，新竹國泰醫院因接生人手不

足，自 4 月起，已採取預約接生限制名額，若婦產科醫療環境持續惡化，各醫院都可能比

照新竹國泰醫院，實施生產預約制度；另，花蓮玉里醫院產科醫師不堪負荷而請假離職，

造成方圓百里內沒有產科醫師，目前台灣已有四成鄉鎮無婦產科醫師，六成鄉鎮找不到醫

師接生。 

二、產婦在生產過程遭逢傷害，就家屬而言，無可避免地必須面臨護理病人的辛苦、照顧新生

兒的手忙腳亂，乃至痛失至親的悲哀與蒼涼，若必須以訴訟程序尋求正義，卻又得面對醫

學專業、醫療資訊均掌握在醫院方的現實與無奈。 

三、為鼓勵生育、加強婦女生產保障，並降低不必要的醫病緊張、醫療訴訟，在 2008 年馬總統

的陽光婦女政策中「馬、蕭台灣向前行婦女政策政見」具體主張維護女性身心健康，編列

生育風險處理預算，由社會共同承擔婦女生育可能風險，對因分娩導致產婦或新生兒造成

機能障礙者，給予適當照護。 

四、衛生署在 100 年底提出生育救濟三年試辦計畫，擬以政府預算，對於分娩過程不可預期的

傷害，給予產婦或嬰兒適度的補償，以撫慰病家、減少不必要的醫病緊張及醫療訴訟，衛

生署並多次發布預計實施期程，然計畫至今遲遲未見核定。 

五、為讓台灣婦女在生產過程中受不可預期性的傷害時，能夠獲得適度的補償，以避免不必要

的醫病緊張及醫療訴訟，應儘速推動生育救濟，並藉此制度的建立，讓更多的年輕醫師在

執業不虞恐懼下，勇敢投入婦產科行列。 


